各班：
根据学校《关于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学生体质测试工作安排的通知》相关要求，请认真做好体侧通知相关工作，并提醒同学们认真查看通知相关要求，尤其注意一下几点：
1.本次体侧的对象为：2014、2015、2016级全体本科生。经体测成绩查询后，2013级同学体测成绩总分未达到50分者需参加补测，本次补测采用“补测预报名”的方式进行。请各班以班级为单位填写体测补测报名表（附件3），各班长汇总后务必于5月25日前发电子版至scuttc@scut.edu.cn，未发送补测报名表的班级不予安排补测。
2.体测采用“教务系统网上预约”的方式进行，第一轮3月17日13点至3月21日9点结束，第二轮3月24日13点至3月25日零点结束，如因特殊原因无法在预约时段内参加体测的同学，需提交有学院副书记签字同意的“情况说明暨补测申请书”到测试现场，格式自拟，否则按无故缺测处理。
3.请假、免测申请：（1）因实习等原因不能参加测试者请先向班长请假，各班按附件4格式填写好汇总名单于5月25日前发电子版至maqzhwu@scut.edu.cn，逾期不予受理；（2）因身体缺陷、慢性病、心脏病、先天发育不良等疾病不能参加测试的学生须下载并填写《免予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申请表》（附件5）并附上华南理工大学校医院证明，于5月25日前将材料提交至所在年级辅导员。因部分免测同学伤病已恢复，可正常参加体测。本学期除2016级已经申请免测者仍按免测处理，不再提交免测申请表外，其他年级（2013、2014、2015级）需要免测的同学须重新提交免测申请表，否则不给予免测处理。
4.2013、2014、2015和2016级此次测试成绩将作为2016-2017学年度最终成绩用于2017年学生毕业、综合测评、保研评优等。其中，2013级体质测试最终数据是2016年5月测试和本学期补测各小项的最好成绩之和。本学期测试数据作为2017年10月上报教育部数据，2017年10月不再集中测试。
5. 严禁替考等舞弊行为。体质测试是国家教育部组织的全国性测试，对于在体测中违反考纪的同学，体测中心将依据违反国家考试纪律的相关条例上报校教务处严格处理。
 
 
 
各学院、各相关部门：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15年开展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和落实学校体育三个办法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教体艺〔2015〕32号）和《华南理工大学学生体质测试管理办法（2015年修订）》（华南工教〔2015〕59 号）（附件1）精神，现对我校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学生体质测试工作安排如下：
一、2013（建筑）、2014、2015、2016级学生常规体测安排
1. 测试对象
2013（建筑）、2014、2015、2016级全体本科生。
2. 测试项目
身高、体重、肺活量、50米跑、1000米跑（男）、800米跑（女）、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男）、1分钟仰卧起坐（女）。
3. 评分标准
按《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执行（附件2）。
4. 体测“网上预约”要求
（一）2013（建筑）、2014、2015、2016级学生体测采用“教务系统网上预约”的方式进行。
教务系统体测网上预约开放时间为2016年3月17日至3月24日，2013（建筑）、2014、2015、2016级必须在教务系统中的“特殊课选课”预约测试时间，预约以选课形式进行，选课采用两轮选课模式，第一轮3月17日13点至3月21日9点结束，请各位应预约同学务必在第二轮开始之前，查看预约结果，如果没有预约成功，请在第二轮再次进行预约。第二轮3月24日13点至3月25日零点结束，成功预约后可携学生卡和体测副卡在预约时段内参加体测，测试工作人员将在各单项测试前按预约名单对每位同学的参测资格进行审核，没有预约成功的同学不能参加体测。
如因特殊原因无法在预约时段内参加体测的同学，需提交有学院副书记签字同意的“情况说明暨补测申请书”到测试现场，格式自拟，否则按无故缺测处理。
体测预约时段安排见下：3月25日至6月11日的周六、日为体质测试时间，每天分为两个时段，如下所示。
 
	校区
	日期
	第一、二节08：00—11：00
	第五、六节14:30—16:30

	五山
	3月25日（周六）
	时段1
	时段2

	
	3月26日（周日）
	时段3
	时段4

	
	4月8日（周六）
	时段5
	时段6

	
	4月9日（周日）
	时段7
	时段8

	
	4月15日（周六）
	时段9
	时段10

	
	4月16日（周日）
	时段11
	时段12

	
	4月22日（周六）
	时段13
	时段14

	
	4月23日（周日）
	时段15
	时段16

	 

 

 

 

 

大学城
	日期
	第一、二节09：00—11：00
	第五、六节14:00—16:30

	
	5月6日（周六）
	时段17
	时段18

	
	5月7日（周日）
	时段19
	时段20

	
	5月13日（周六）
	时段21
	时段22

	
	5月14日（周日）
	时段23
	时段24

	
	5月20日（周六）
	时段25
	时段26

	
	5月21日（周日）
	时段27
	时段28

	
	6月3日（周六）
	时段29
	时段30

	
	6月4日（周日）
	时段31
	时段32

	
	6月10日（周六）
	时段33
	时段34

	
	6月11日（周日）
	时段35
	时段36


 
 
5. 测试要求
（1）参加测试的学生必须携带本人“华南理工大学学生卡”（不具有羊城通功能）和“体质测试副卡”以便完成身份确认和测试。体测设备是以读取“学生卡”中的姓名和学号信息来保存体测数据，换卡不影响已测成绩。另外，已看不清头像的学生卡须与学生证或身份证匹配进行身份确认。
（2）没有“学生卡”和“体质测试副卡”的学生一律不能参加测试，请妥善保管此“学生卡”（每年体质测试都使用此卡）。“学生卡”遗失、损坏的同学尽快在测试前到五山校区信息服务大厅（即电话所，文体中心旁）携带本人证件补办。
（3）测试采用刷“学生卡”形式进行，每位同学凭本人“学生卡”到各小项测试点刷卡参加测试，测试项目不分先后（1000/800米最后测试），所有项目测完为止。
（4）学生要熟知测试项目，防止漏测。测试期间请随身携带好“学生卡”，防止丢失。
（5）学生测试时须穿着运动服装和运动鞋。
（6）学生提前30分钟到达测试场地，并按要求做好测试前的准备活动。
（7）参加测试当天，必须保证正常饮食，并请学生自备饮用水。
（8）因为测试项目较多，请同学们合理分配体力、注意休息、妥善安排各小项测试间隔时间。为保障安全，特规定：先测试50米，再测试1000/800米；并且50米和1000/800米测试时间必须间隔至少60分钟；适当的休息后再参加1000/800米测试，并做好热身运动。
（9）测试现场人较多，请同学们注意安全。同时，爱护测试器材，人为损坏照价赔偿。
（10）严禁替考等舞弊行为。体质测试是国家教育部组织的全国性测试，对于在体测中违反考纪的同学，体测中心将依据违反国家考试纪律的相关条例上报校教务处严格处理。
二、2013级学生补测安排
1. 体测成绩查询方法                          
各位同学可登陆：http://tccj.scuteo.com:81/，体育学院首页右下角“学生体质与健康管理系统网络平台”，查询体测成绩。用户名为学号，原始密码为六个6（或123456）。有关体测的相关信息，均在此网页发布。
2. 补测对象
经体测成绩查询后，2013级同学体测成绩总分未达到50分者均可参加补测。
3. 补测要求
为提高补测效率，便于合理安排测试时间和岗位，本次补测采用“补测预报名”的方式进行。请各学院以班级为单位填写体测补测报名表（附件3），各班长汇总后务必于5月25日前发电子版至scuttc@scut.edu.cn，未发送补测报名表的班级不予安排补测。
补测时间将根据学生补测预报名的人数来安排，拟定于6月17日—6月25日之间，具体补测时间段将于6月5日在体育学院网页和体测成绩查询平台（http://tccj.scuteo.com:81/）通知，请同学们严格按公布的时间参加补测。
2016级补测学生不需要测试副卡。补测项目与要求同上。
三、测试时间、地点
测试时间以预约或安排时间为准；测试地点：五山校区在东区田径场，大学城校区在教学区田径场。
四、请假、免测申请
1. 因实习等原因不能参加测试者请向所在学院请假，各学院把签字盖章的汇总名单（附件4）于6月5日前交至体育学院蔺老师，并发电子版至sphqlin@scut.edu.cn，逾期不予受理。
2. 因身体缺陷、慢性病、心脏病、先天发育不良等疾病不能参加测试的学生须下载并填写《免予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申请表》（附件5）并附上华南理工大学校医院证明，将材料提交至所在学院，由所在学院辅导员统一收取并于6月5日前统一交至体育学院办公室（五山校区西区体育馆302室蔺老师，大学城校区教学区田径场102室戴老师），统一审核，不接受个人申请，逾期不予受理。
3. 因部分免测同学伤病已恢复，可正常参加体测。本学期除2016级已经申请免测者仍按免测处理，不再提交免测申请表外，其他年级（2013、2014、2015级）需要免测的同学须重新提交免测申请表，否则不给予免测处理。
五、测试副卡领取
2013级补测学生不需要测试副卡。2013（建筑）、2014、2015、2016级学生体质测试副卡每位学生限领一张，请各学院各年级辅导员负责于3月20—23日前往体育学院办公室领取“体质测试副卡”，并及时发放给学生，无副卡不准参加测试。领取地点：五山校区西区体育馆302室蔺老师；大学城校区教学区田径场102室戴老师。
六、成绩计算及用途
1. 因教育部要求体测成绩是以自然年上报，2013（建筑）、2014、2015、2016级学生以往体测成绩不计入本学期体测成绩，请2013（建筑）、2014、2015、2016级学生务必参加本次测试。
2. 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执行，单项多次测试取最优成绩计入总成绩。
3. 2012（建筑）、2013、2014、2015和2016级此次测试成绩将作为2016-2017学年度最终成绩用于2017年学生毕业、综合测评、保研评优等。其中，2013级体质测试最终数据是2016年5月测试和本学期补测各小项的最好成绩之和。
4. 本学期测试数据作为2017年10月上报教育部数据，2017年10月不再集中测试。
七、成绩公布
体测成绩将于全校测试完毕后在体测中心网页（http://tccj.scuteo.com:81/）统一公布，具体时间另行通知。用户名为学号，原始密码为六个6（或123456）。
八、关于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有关文件、通知可到体育学院网页查询。
请各学院副书记和辅导员务必认真组织、落实学生参加体质测试。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1. 华南理工大学学生体质测试管理办法（2015年修订）
2. 大学生体质健康评分标准（2014年修订）
3. 2017年上半年学生体测补测报名表
4. 学生请假汇总
5. 免予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申请表
 
  
学校体育运动委员会
2017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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